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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产保全法律适用中的问题

◆王家全

(贵州开放大学(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２３)

【摘要】财产保全制度是维护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民事诉讼保障制度,能够更有效保障法院生效判决得以落实

到位,但在财产保全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一些争议和问题.比如,诉前财产保全的法律适用问题,财产保全

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等,加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完善财产保全制度的措施,能促进财产保全发挥其真正应有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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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３年１月４日，深圳市蒋律师因诉前财产保全立案问

题与深圳市龙岗区某法院立案庭一名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据

称蒋律师翻越立案窗口袭击立案庭工作人员，后蒋律师被行

政拘留。 从这个案例来看，就知道诉前财产保全立案之

难。 此次事件的发生也引发人们对诉讼保全制度的思考，

的确，诉讼保全在具体法律适用中存在不少问题值得探讨。

二、财产保全的含义和必要性

民事诉讼的保全分为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

在这三者中，财产保全运用较为广泛。 所谓财产保全，就

是为了将来的生效判决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避免胜诉

的一方当事人利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法院根据利害关系

人、当事人的申请，或法院依职权对相关对方当事人财产、

争议的标的物、与本案相关的财产采取的限制处分的强制措

施。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

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

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

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

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

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

条“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

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财产保全可以分为诉讼

财产保全和诉前财产保全。

财产保全对于保障判决的有效执行具有较为重要的意

义，现在大城市案多人少，导致大多数案件不能按照《民事

诉讼法》规定的期限结案。 一个简易程序案件，少则几个

月，多则一二年才能收到判决，在这个过程中，被告已经转

移或者处分了自己的财产，最后虽然原告胜诉，但被告名下

已经没有财产可执行了，法院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 为什

么执行难成了社会的普遍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被执行人成

了老赖？ 较大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运用财产保全的措

施。 在司法实务中，诉讼保全的措施提高了诉讼的效率，

某些被告在被采取了财产保全的措施后，主动找到原告进行

和解，较快地结束了诉讼，所以在案件中采取财产保全非常

有必要性。

三、目前财产保全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诉前财产保全名存实亡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诉前财产保全虽然在《民事诉讼法》中有

明确规定，但是它就像刑法中规定的管制一样，在法律适用

中几乎没有被用过。 本人也曾因一合同纠纷作为代理申请

过诉前财产保全，被告知法院内部有通知，诉前财产保全一

律不予立案。 网上有传闻，因一些借款人通过网络平台借

款而逾期，平台公司通过诉前财产保全的手段来追债，后来

法院审查，发现平台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在合法性上存在问

题，所以就全面叫停了诉前财产保全。 事实上，诉前财产

保全就像刑法中规定的刑罚管制一样，很少在法律适用中实

际使用。 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

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得其合法权益产生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才能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关键是利害关系人如何证明情况

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就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

害。 利害关系人申请诉前保全，法院就会要求利害关系人

提供情况紧急的证明，而利害关系人又很难提供符合法院要

求的证明，所以诉前财产保全很难成功立案，特别是近年在

诉前财产保全法律适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银行信用卡借

款逾期还贷、网络平台借款逾期的案件中诉前财产保全可能

损害债务人利益，导致法院内部全面叫停诉前诉讼保全，诉

前诉讼保全几乎是名存实亡。

(二)财产保全错误法院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

有人认为，由于财产保全错误，给当事人和其他利害关

系人造成损失的，法院应按照《国家赔偿法》承担责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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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一般情况下，财产保全是利害关系

人或当事人申请，并且还要提供担保，如果财产保全给对方

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应该由申请人承担责任，除

非是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 至于说利

害关系人或当事人虽然申请财产保全，但最终是由法院裁定

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对此负责。 这种认识也是有失偏

颇的，因为财产保全是一种预防措施，在申请财产保全时案

件的胜败尚未明确，法院在作出财产保全裁定时是没有过错

的。 而且，法院作为裁判的机构是中立的，对根据利害关

系人或当事人申请作出的裁定承担责任不符合其作为裁判机

构的中立地位。 但是如果法院在财产保全过程中，不履行

职责，导致申请人利益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比如，不在合理的时间内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财产，

导致被申请人财产转移的，不及时发送协助执行的通知或发

送错误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

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

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

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

事赔偿程序的规定。

(三)关于部分胜诉财产保全责任承担问题

在现实中并非申请财产保全的一方总能够胜诉，在一些

情况下，申请人只是部分胜诉，比如申请人提起一百万的诉

讼请求，法院只支持五十万，但是申请方却申请保全了对方

一百万的财产。 这个属不属于错误保全？ 本文认为这个不

能简单进行判断，如果案件初步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标的额

能够达到一百万，申请方申请保全对方一百万财产，实际上

也保全了对方的一百万财产，但是法院最终只支持了五十万

的金额，这不能当作保全错误。 像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医

药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费、营养费、交

通费、伤残用具费等共一百万，原告提出一百万的诉讼请

求，但被告根据相关事实和法律提出抗辩甚至提出反诉，原

告的诉讼请求就会被抵消一部分。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

零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

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被告如果能证明原告有

过错，可以减轻被告的责任。 这样法院不会完全支持原告

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的金额、财产保全的金额和法院判决

的金额就不会一致。 这个属于诉讼技术问题，虽然当事人

只是部分胜诉，但不属于保全错误，申请人不应承担责任。

(四)在财产保全中保险公司的服务行为性质问题

在诉讼保全中保险公司若为申请人提供保险服务，保险

公司承担的是什么责任？ 申请财产保全申请人要提供担

保，有的申请人暂时无经济能力提供担保，保险公司就为申

请人提供一种保险服务，这种保险服务就性质而言，是属于

保险还是担保，是保险性质还是担保性质后果不一样。 如

果属于保险，申请人败诉就属于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事故，保

险人赔偿被申请人的财产损失就是保险人的义务，而且不得

向申请人追偿。 如果保险人的行为属于担保，保险公司在

承担担保责任后还要向被担保人追偿。 但是这两者都有不

足，如果把保险公司的行为作为一种保险，有可能导致当事

人进行虚假诉讼，比如原被告相互串通，制造虚假案件起

诉，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并与保险公司签订相关保险合同，

原告故意败诉，保险公司对被申请人进行赔偿。 如果保险

公司的行为是一种担保行为，申请人一旦败诉保险公司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申请人追偿，这样加重了申请人的负

担。 以笔者看来，为了避免当事人滥用诉讼保全，将保险

公司为申请人提供的保险合同的行为视为担保行为为宜。

(五)恶意进行财产保全的问题

被告人佘某是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某企业股东，因与

其他股东有矛盾，虚构其与公司及其他部分股东存在债权债

务关系，２０２２年佘某向凯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对公司

财产和部分股东财产申请了财产保全，凯里市人民法院根据

其申请查封了该公司和部分股东的不动产。 后经审理查

明，佘某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 一般说来，恶意进行财产

保全与虚假诉讼紧密相连，本文认为，恶意进行财产保全应

定为虚假诉讼罪。

(六)财产保全效率不高的问题

申请人提交了诉讼保全申请书和其他诉讼保全需要的材

料，但法院接收材料并实施保全措施时间较长，导致出现不

少保全不成功的情况。 原因是法院审查时间较长，作出保

全裁定和执行裁定的是两个部门，分别是审判庭和执行局，

不少法院审判庭和执行局分署办公，来往文书都需花费时

间，导致诉讼保全的时间过长，审判庭与执行局行动也不完

全一致，被申请人利用该期间转移财产，最终诉讼保全达不

到预期的目标。 相对而言，诉前财产保险可能避免这种结

果。 对于此种情况，建议审判庭与执行局行动保持一致，

另外，建议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各部门之间文书可以用

电子方式送达，这样可以节约送达时间，提高效率。 同

时，对诉讼保全审查时间应当有明确规定。

四、进一步完善财产保全的措施

(一)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诉前财产保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通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１１
月１５日，全国法院旧存首次执行案件４９．８万件，新收７７０．１
万件，结案６１３．７万件，未结案件２０６．１万件。 执行完毕案

件占结案数比例为３５．０９％，同比增长５．３４个百分点。 终本

案件占结案数比例为４３．７１％，同比下降４．８９个百分点。 截

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执

结率为９６．９２％。 从通报的数据看，终本案件的比例较高，

执行的实际效果尚需加强。 终结本次执行就是因为在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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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执行期内，被执行人无财产执行，至于是否真正无财产执

行还不确定。 因为案子多、法官少，执行法官不可能穷尽

所有手段调查被告人财产线索，而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执

行，法院又需要结案率，就会导致终本执行。 债权人可能

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所谓“赢了官司输了钱”，最终可能导

致法院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既会损害法院的司法权威和

公信力，也有损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 为了实现债权

人利益，绝不能因噎废食，让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仅仅成为纸

面上的权利，所以要坚持和完善诉前财产保全制度。 如何

完善诉前财产保全，本人认为诉前财产保全也采用立案登记

制，即使不是情况紧急，只要理由充分、手续齐全，就应当

予以立案。 这样虽然好像加重了法院负担，却能够有效对

接执行，能够有效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提高法院判决的权

威。 当然为了避免利害关系人滥用诉前保全的权利，根据

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要加重利害关系人相应的责任。 首

先，要加重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担保责任，利害关系人申请诉

前财产保全，必须提供担保，而且担保的财产金额至少是申

请保全财产金额的１２０％。 保证对于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

能够进行充分、及时、有效的赔付。 其次，对于利用诉讼

恶意保全他人财产的，除追究申请人的经济赔偿责任外，还

要按照虚假诉讼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提高诉讼财产保全的效率和效果

首先审判庭法官要提高诉讼财产保全重要性的认识，不

能简单地坚持以审判为中心，至于执行是执行局的任务。

对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而言，尽量提供被申请人的财产线

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同时，向法院提交网络查控申请

书，可以向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相关财产线索等。 利

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连通法院审判机构、执行机构、相关部

门、银行等部门以及送达相关文书，提高工作效率。 审判

机构、执行机构、送达机构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在执行机

构对被申请人采取保全措施前，送达机构或送达人员不向被

申请人送达起诉状等诉讼文书或相关通知，避免被申请人提

前转移财产，保障诉讼财产保全的效果。

(三)进一步规范诉讼财产保全的程序和责任

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规范诉讼财产保全的程序，第

一，在当事人立案之时，立案庭工作人员应向当事人作出释

明，发放诉讼财产保全程序告知书，起诉状和财产保全申请

可以一并提交、受理，起诉和财产保全一并立案，提高财产

保全立案效率，尽量降低因诉前财产保全立案难给利害关系

人带来的影响。 把民事诉讼建造成财产保全、起诉、审

理、判决、执行这样的运行机制，减少乃至杜绝“老赖”的

产生。 第二，适当缩短诉讼财产保全立案审查期限。 民事

诉讼起诉立案的期限为七日，因当事人一般为财产保全提供

了担保，而且审判庭在开庭审理前要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

保全的本意就是要走在其他诉讼行为的前面，要求速度快、

效率高，否则就失去了保全的意义。 在诉讼实务中，不少

当事人花费了担保费、保全费，但是由于财产保全程序进程

缓慢，保全行为就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导致当事人赔了夫

人又折兵。 第三，明确当事人的相应法律责任。 为了防止

利害关系人和当事人恶意利用财产保全、滥用财产保全损害

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利益，相关制度应明确承担财产保

全责任的情形、范围、大小及承担责任的主体，要求承担责

任的程序等。 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财产保全错误，相

关当事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该规定过于笼统，相关制度应

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

总之，财产保全制度是一个较好的民事诉讼保障制度，

在财产保全法律适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争议问题，所以应

完善相关措施，进一步加强与民事执行的衔接，真正发挥其

保障民事判决落实到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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